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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故乡

博社村距离海边只有2 . 5公里。
“先前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主要以

打鱼为业，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
下苦力出海。”7日下午，一名当地村民
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除了打鱼，在这样一个人均耕地
面积只有2分左右的村里，很难再找到
其他的挣钱法子，更为要命的是，这个
临海的村子缺水，种田基本是“靠天吃
饭”，因此，在村子里生活并不容易。

上述当地村民说，不只博社，三
甲地区沿海的很多村子都是这样。但
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
变化。

一种说法是，上世纪改革开放之
初，一向“靠海吃海”的渔民们，突然
发现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 走
私。

于是，那些先前满载鱼虾的渔船，
悄然之间将船舱内的海货换成了香
烟、电子产品、油料等，由于当时监管
松懈，不少人借此大发横财。

彼时，三甲地区南面的珠三角以
及北面的长三角，也处于资本原始积
累期，从港澳台吹来的那股浓郁的商
业化气息，弥漫于整个东南沿海。

在那个“争先恐后把钱赚”的年
代，法律和道德底线孱弱，到最后，很
多渔民干脆将走私从“兼职”变成了

“专职”，以至于荒废了捕鱼技能，在下
一代造成了传统技术的断层。

对于这一说法，前述博社村民未
置可否。但可以确定的是，自上世纪90
年代之后，随着国家对走私的严管，村
子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收
入比走私来得既慢又少。

此时，原本处于相似起跑线上的
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蓬勃发展，并成
为这里村民外出打工的首选之地。

“如果你一出生，就被扔在一个人
人没区别的穷山沟，你一般只会老老
实实种地干活。”在评论家乡出现的

“制毒风气”时，一名本地网友这样写
道，“可你偏偏被放在俩‘高富帅’旁
边，饿着肚子有一顿没一顿地生活，是
个人都会对提着脑袋赚快钱大钱动动
心。”

在这位网友看来，天生拥有经商
头脑的潮汕人，在骨子里流淌的“宁睡
地板，也要做老板”的不安分血液的刺
激下，铤而走险做毒品生意“也就不足
为怪了”。

2012年，钟鸣以优异的成绩考取
了广州市一所知名大学。虽未曾见过
传说中的“白粉”，但他确信自己亲眼
见过家乡的吸毒者。

他说，上初中那会儿他家开着一
家药店，不上学的时候，他就帮忙看
店。有一次，一个神情“很特别”的人，
匆匆进来买了几只注射器便走。随后，
见多识广的父亲以一种肯定的语气告
诉他，“那是一个吸毒者。”

“那会儿我就感觉很奇怪，怎么这
么明目张胆地吸毒就没人管呢？”钟鸣
说。很早之前，吸毒制毒在当地就已经
不是秘密，尽管人数可能没有外界传
得那么夸张，但“确实是有”。

对于宗族势力强大、基层组织相对
较弱、商业化气息浓厚的“博社村们”来
说，寻求综合治理的新出路，依然任重道
远。

“地理上的特殊性，传统的乡土文
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加上当地权势的
大手，混在一起，造就了现如今这种我
们当地人也看不懂的故乡。”前述当地
网友在帖子里这样写道。

“这里要整治的，不仅仅是贩毒。”
一位当地人慨叹。

而在三甲地区上学多年的钟鸣，
所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风气，便是教
育。

“初一的时候年级里还有800号
人，到了初三，就只剩100多人。”钟鸣
说，高辍学率背后是父母对儿女受教
育权的麻木，他曾无数次从邻里的父
辈口中听到，“读书嘛，读到18岁成年
就好啦，不要去管他啦。”说完又点根
烟把自己沉在烟雾里。

对教育不重视，意味着下一代素
质的提升就变得困难起来，而在钟鸣
看来，这在当地已经“陷入死循环”。不
过，钟鸣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能够像他
这样考大学出来的人很少，因为当地
人“对于教育好像很不重视”。

在这名21岁的大学生看来，其中
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很多人年纪轻轻
就辍学，出去打工或在家闲逛”。这样
一来，沾上毒品也就不足为奇。

“政府真的需要投入精力来改变
些事情。”钟鸣一脸严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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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谁的责任?

4月9日上午，奉化锦屏街道城建办
公室副主任何高波被发现在离市区不远
的一个小山坡上自杀身亡。

何高波的自杀，对关注奉化楼房坍
塌事件的人来说，有些意外。

在何高波2001年从部队转业到奉
化之前的1994年，坍塌的楼房就已经建
造完成，从勘察、设计、施工直到完工的
整个过程，都与当时在部队的何高波毫
无关系。

此前，居敬小区第29幢居民楼的状
况早有端倪，居民也曾反映过情况。事
件发生后，需要被追责的，可能包括楼
房建设过程中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2000年出台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中细分了勘察、设计、建设、施工、
监理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对工程建设中
的各个细节作出了规定。

如果勘察单位在勘察过程中没有
尽到责任，对于所勘察的地形或者工程
需要经过的地区没有仔细勘察，出来的
勘察结果可能存在问题。

设计方在工程中的责任也不少，因
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施工都是按
照设计单位提供的图纸进行的。根据
1987年起试行的《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规定，重要的建筑和高层建筑耐久年限
为100年以上，一般性建筑耐久年限为
50—100年，如果设计上出现问题，楼房
寿命就很难保证。

工程监理单位对于工程的质量负
责，如果监理单位因为有意或者无意的
疏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就不得
不追究监理单位的责任。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得不提的是
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能够对工程施工单
位提出自己的个性化要求，而施工单位
大多无法漠视这些要求。在实践过程
中，一些建设单位往往会指定施工单位
采用某家建筑厂商的建材，有些要求甚
至会对工程质量造成影响，造成一些工
程刚完工没多久就成为“豆腐渣”工程。

楼房建设中，问题最多的可能出现
在施工单位一方，在施工过程中，往往
会存在非法转包、非法承包，将工程转
包或者承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施工单
位，抑或是在建设过程中偷工减料，使
得工程在建设中或者是建设后出现问
题。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一
幢高层居民楼发生大火，造成58人死
亡、71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后来调查发现

其中存在层层转包的情况，工程被转包
给不具有资质的几个公司。

可以追究哪些责任?

“对于质量问题追究责任可以分为
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
律责任。”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副院
长、教授王淑华提到。

在奉化塌楼事件中，从居民角度来
说，住宅不够使用年限就坍塌了，存在
民事赔偿。居民作为财产权受侵害的
人，有权向当年的楼房开发出售者要求
赔偿，楼房开发者应该保证房子的质
量，对居民进行民事赔偿。但这类民事
赔偿首先要确定责任主体，由相关责任
主体负责赔偿。

奉化塌楼同地段同类楼房的价值，
便是塌楼居民至少应该获得的赔偿。居
民家里的财产毁损，则需要居民举证证
明哪些财产因为塌楼毁损，同样能获得
民事赔偿。

对于居民的死亡赔偿金，王淑华表
示，“死亡赔偿的标准很清楚，按照去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死亡赔
偿金。”

相对而言，行政法律责任要复杂许
多。以商品房为例，如果出现质量事
故，就需要对质量事故进行鉴定，分析
确定责任主体。

在事故调查中，常见方法是成立调
查小组，这是一个临时性组织。如果涉
及质量专业技术问题的鉴定，则需要委
托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
来进行鉴定。

奉化塌楼事件中，针对房屋开发建
设中的工程发包、勘测、设计、工程建
设、质量监管和工程验收等主要环节以
及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当
地成立了由纪委(监察局)、公安、检察
院、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组成的联合调
查组和专案组。目前已有上海市房屋质
量检测站和杭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所的
专家开展房屋质量鉴定和原因调查。

一般来说，只有造成人员伤亡的事
故才会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在
此次奉化塌楼事件中，建设施工的3名
直接责任人员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
故罪，被奉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在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之
前，最关键的是确认责任主体，确认责
任主体之后，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
任。

上海静安区高层居民楼大火调查
中，法院审理发现层层转包、监管缺失
和受贿行贿的相关情况。次年，26名被
告人中，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原主
任高伟忠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6年。

受害居民如何追究赔偿？

对奉化塌楼居民来说，追责不是唯
一的，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赔偿。相对于
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也是居民
唯一需要自己维护的。

尽管不少居民对如何追究民事赔偿
并不熟悉，事实上，他们的维权路径在法
律理论上很畅通。

追究赔偿之前，居民们还得等着政
府组织调查小组对涉及到的质量事故进
行鉴定，等所有鉴定结果出来。

但居民们还是要面临一个客观的现
实：责任主体能不能赔偿，有没有履行能
力。“法律上的路很好走，但在实践中涉
及到的问题是，这座楼房的开发商还在
不在，责任人能不能确定出来，责任人有
没有钱赔偿。”王淑华提到。

王淑华表示，居民在民事赔偿维权
中最害怕的就是原本存在的企业破产。
很多企业都是公司制，从公司的设立到
终止，这个公司始终承担责任。但如果这
个公司在工商登记上注销了，此前公司
存续期间对外产生的债务，就不再对外
承担，居民也就无法找到被告。

幸运的是，此次奉化塌楼的施工
方——— 象山第一建筑公司虽然分拆为浙
江建安实业股份公司、宏润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聚实建筑有限公司和
象山县浙东建筑工程公司四家公司，但
如果象山第一建筑公司被确认为主要责
任，这四家公司均要承担连带责任，奉化
塌楼居民可以向他们要求民事赔偿。

奉化塌楼事件之后，关于“房产保
险”的讨论再次受到关注。

实际上，国人对房产保险并不陌生。
住房市场刚开始商品化运作时，上海的
购房者如果需要贷款，银行担心贷款人
还不起，就要求贷款人既要给自己购买
人身保险，也要给自己的房屋保险。但运
行一段时间后，这一保险便退出市场。

在国外，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更多
的购房者选择了购买房产保险。

住宅质量保证保险在国际上是一种成
熟的保险制度，法国是最早开展这项保险
的国家之一，把这种保险叫做“潜在缺陷保
险”，又称“建筑物十年期责任保险”。

之后，该保险运作机制逐步被英国、
日本、新加坡等引入，部分国家和地区甚
至实行强制保险。

日本从1982年开始建立住宅性能保
证制度，从法律上规定了住宅的开发商
必须对住宅的质量提供10年长期保证。
当住宅出现保证书中列明的质量问题
时，通过保险机制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在我国，很少有人会关注住房保险，
大多数人关注的是房价的高低，而不是
房子能用几年。

奉奉化化塌塌楼楼，，追追问问““追追责责””
就像堆起来的积木倒下一样，4月4日上午9点左右，浙江奉化锦屏街道居敬小区第29幢居民

住宅楼西侧部分，就这么坍塌了。
此次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所幸的是，倒塌发生时，楼里的部分居民上班去了，避免

了更多的伤亡。
一座1994年建造完工的居民楼，仅仅过了二十年就倒塌了。建筑过程中哪些环节可能会出

现问题？哪些部门或哪些人需要负责？又有哪些人应该为此赔偿？只有梳理清楚这些问题，受害
居民的权益才能更为清晰地维护。

4月7日，奉化居敬小区第29幢楼，未倒的两个半单元被拆除。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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